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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奇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議程 

一、 召開方式：實體方式召開 

二、 開會時間：民國 114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整 
三、 開會地點：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5段 420 巷 28 號（康寧生活會館） 

四、 開會程序： 

(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1、民國 113 年度營業概況報告。 
2、審計委員會審查民國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3、民國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4、民國113年度給付董事酬金報告。 

5、停止執行本公司113年股東臨時會通過之私募發行普通股案報告。 

(四)承認事項 

1、承認民國 113 年度決算表冊案。 

2、承認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討論事項 

1、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2、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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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民國 113年度營業概況報告。 

說明：請參閱附錄一，本手冊第 5頁。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民國 113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明：請參閱附錄三，本手冊第 22 頁。 

 

三、民國 113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明： 1、 本公司民國113年度獲利為新台幣114,688,066元，依本公司章程第24條規定，董事

及監察人酬勞提撥1％，計新台幣1,146,881元，員工酬勞提撥2％，計新台幣

2,293,762元。 

 2、 員工及董事監察人酬勞皆以現金方式發放。 

 3、 員工酬勞發放對象包含本公司及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為限。其發放金額，

將參酌年資、職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或特殊功績，以及員工資格認定等相關事

項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4、 上述決議金額與113年度認列費用無差異。 
 

四、民國 113年度給付董事酬金報告。 

說明： 1、 本公司董事執行職務之報酬，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24條規定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為

董事酬勞。獨立董事則依本公司「董事及功能性委員酬金給付辦法」給付固定酬金，

不參與公司獲利時之酬勞分派。 

 2、 本公司113年度給付董事酬金內容及數額，請參閱附錄四，本手冊第23頁。 
 

五、停止執行本公司 113 年股東臨時會通過之私募發行普通股案報告。 

說明： 本公司停止執行於113年股東臨時會通過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於私

募普通股發行股數不超過1,800千股之額度內，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環境及

本公司營運實際需求，擇適當時機依相關法令，於股東會決議日起一年內分二次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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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 承認民國 113 年度決算表冊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 1、 本公司113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江

家齊會計師與關春修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請參閱附錄二，本手冊第8頁。 
 2、 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後之上述表冊連同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錄一及附錄三，本手冊

第5頁及第22頁。 
 3、 謹提請  承認。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 承認民國113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 1、 本公司民國113年度盈餘分配表，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謹提請  承認。 
 2、 謹提請  承認。 
 

昕奇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餘額  57,547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95,464,615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9,546,462
113 年度可分配盈餘 85,975,700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3.639 元 85,975,014
期末未分配盈餘 686
註： 1、 現金股利配發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 1 元之畸零款，將列入

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2、 本次分配項目優先由 113 年度盈餘分配之。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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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說明： 1、 本公司為配合實務需求，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 本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五，本手冊第24頁。 

 3、 敬請 公決。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說明： 1、 本公司擬依公司法第241條規定，將超過股票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

積中提撥新台幣8,528,986元以現金發放予股東，按配發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

有股份，每股配發現金新台幣0.361元。發放時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

不足1元之畸零款，將列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2、 本案依本公司董事會會議決議日之流通在外股數計算，惟本公司於分配股息紅利基

準日前，如嗣後因發行股份增加或減少，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量，每股配息率因

此發生變動者，擬授權董事長訂定配發基準日、變更股東配息率及處理後續之相關

發放作業之相關事宜。 

 3、 敬請 公決。 

決議： 

 

 
【臨時動議】 
 

 

【散會】 
 

 

 

 

 

 

 
 
 
 
 
 
 
 
 
 

4



 

 

【附錄一】 
昕奇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年度營業報告書 

2024 年全球經濟走勢因疫情及國際政治情勢緊張，宏觀經濟仍然困難，儘管面臨充滿

挑戰的經營環境，昕奇雲端審慎應變局勢的變化，以強韌與創新的思維，提升自身競爭

力並聚焦於獲利的提升。此外，昕奇受惠於各產業數位轉型趨勢及生成式 AI (Generative 

AI)需求擴展帶動的全球雲端服務市場成長，於國內市場業務衝刺之際，亦同時積極佈

局亞洲市場。2024 年昕奇雲端的營收與獲利表現持續的提升，玆將 2024 年度營運概

況及 2025 年度營運展望分別說明如下： 

 

一、2024 年度營業概況 

(一) 2024 年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2024 年全年疫情較為減緩，昕奇建構在亞洲的海內外據點因客戶及其終端使用者

逐漸恢復正常營運，使得全年整體營收表現較 2023 年更為亮眼。昕奇 2024 年合併營

收新台幣(以下同) 1,429,689 仟元，與去年同期成長超過 36%，整體獲利表現在經營

團隊努力之下，相較去年亦有明顯的成長，歸屬於母公司稅後淨利 95,465 仟元，較

2023 年成長 41%，每股稅後純益則達 4.07 元。 

相關數據可參閱下列同期損益比較：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年度 2024 2023 增(減)額 年增(減)率 

營業收入 1,429,689 1,051,781 377,908 36% 

稅後淨利 102,822 76,357 26,465 35% 

母公司稅後淨利 95,465 67,568 27,897 41% 

每股稅後純益(元) 4.07 2.92 1.15 39% 

 

昕奇自行開發之多雲整合加值雲端服務FinOps平台(ARMIN)為跨雲一站式服務平

台，提供雲端流量即時監控、成本管控與優化、跨區域帳務管理等專業、多元的IaaS、SaaS

服務，使客戶能專注於核心業務，以確保客戶使用昕奇提供的服務產品能有效達成客戶成功，

從而提高公司顧客終身價值，並持續精進提升服務品質及專業技術，協助企業用戶數位轉型

及跨界合作，昕奇深耕新創圈有成，致力與客戶共同攜手成長，以客戶成功為使命，客

戶均具高黏著性並具高成長動能，以致昕奇年度經常性收入ARR 及淨收入留存率NRR

能持續成長。 

 

(二)2024 年度預算執行情形： 

本公司依規定無須公開財務預測，故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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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2024 年 

單位：新台幣仟元 

分析 項目 母公司 集團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712,100  1,429,689 

營業毛利 128,045  230,040 
本期淨利 95,465  102,822 

獲利能力 

資產報酬率﹪ 14.46 12.65 
股東權益報酬率﹪ 20.71 20.9 
稅前純益佔實收資本額比率﹪ 47.09 53.90 
營業利益佔實收資本額比率﹪ 32.45 50.87 
純益率﹪ 13.41 7.19 
基本每股盈餘(元) 4.07 4.07 

(四)研究發展狀況： 

為強化多雲平台服務的專業優勢，昕奇的研究發展團隊致力於提昇 ARMIN FinOps 平台

的各項創新功能，提供使用者優化管理與分析等工具，包括成本和使用報告及視圖，以及成

本優化建議，幫助使用者最佳化其雲端用量之成本效益，並能妥善規劃和預測瞭解費用驅動

因素、分配支出和基準效率。除此之外，ARMIN 建構了完整的帳務自動化處理流程，使整體

作業效益提昇，客戶享有即時的資料查詢、分析功能，以提高客戶滿意度；ARMIN 內含線上

B2B 訂購使用量承諾的完整採購機制，可完善及符合客戶端採購流程的內部控制制度，同時

符合現代自動化的效果。延續 ARMIN 為終端客戶服務的強大能量，昕奇進一步打造以夥伴客

戶為主的全新平台，以期進一步擴大昕奇雲端服務平台的範疇，以更創新及倍速的方式加速

業務增長、強化國內外戰略性合作。 

 

二、本(2025)年度營業計畫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 以二的四次方多維發展戰略加速成長。 

2. 持續雲生態的有機增長，同時進行異業結合。 

3. 深耕新創互惠共生的獨特性，強化與企業客戶密不可分的關係，發展「客戶即夥伴」

的生態圈模式。 

4. 持續部署全球市場，快速複製昕奇海外擴展的成功經驗。 

 

(二) 預期銷售數量：本公司依規定無須公開財務預測，故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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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昕奇雲端為因應全球新經濟及新創產業而生的雲端服務運營商，以雲聚合與雲分

享的商業模式，致力以客戶成功為首要目標的 FinOps 平台公司。 

昕奇有健全財務結構與精實管理的優勢，可快速出海發展跨區域市場，有效複製

各區域成功經驗至全亞洲，目前營運版圖遍及台灣、東南亞及日本。昕奇以獨具優勢

的多雲加值服務 ARMIN FinOps 平台，提供客戶多樣的雲端服務，專注服務有高潛力且

有跨雲及跨區域需求的新創獨角獸，與客戶建立長期夥伴關係，鞏固客戶黏著度，促

使 ARR 及 NRR 穩健成長。同時於各區域透過投資策略加強與新創及 MSP 的合作綜效，

以二的四次方加速前進。 

昕奇期許建立有效率的營運模式以及厚實堅強的護城河，持續強化多雲加值服務

平台(ARMIN)的創新功能及系統自動化，持續創造獨特的企業經營優勢及長期價值。 

 

四、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境之影響 

展望未來，雖然國際政經情勢風險仍未見平緩，昕奇仍將勇敢踏著全球雲端服務市場的

熱浪，因應生成式 AI 的爆發成長、ESG 趨勢及資安需求，全力以二的四次方加速衝刺佈局新

市場，並同時深耕核心競爭力，以精準的自動化功能提昇經營效率，以差異化競爭優勢，

昕奇雲端團隊秉持穩健踏實及開放學習的組織理念，依循 2025 年營運方針，全體同仁

定能穩步向前，達成經營目標，持續創造輝煌成績！ 

法規環境方面，我司現已全面適用 IFRS 國際會計準則，並配合主管機關相關規定。 

由衷感謝所有股東一路以來的支持與鼓勵，讓昕奇能夠專注建構更完善之經營基

礎、持續向前邁進。昕奇將以不忘初衷之創業精神與熱誠，精實管理集團事業，並帶

領全體同仁齊心朝向目標邁進，全力以赴，追求最佳之成果以答謝股東之支持。 

 

 

 

 

 

董事長    許承強 

  

 

總經理    李正雄 

 

 

會計主管  翁昭芬 

7

yang
董事長

yang
經理人

yang
會計主管



���計��� �!����

	
雲��股��限��董��<�鑒：�

 !Þ見

	
雲��股��限�������ª	
集á¯"#$$%&�$$(&�(¬%�$

fe��資M負O表，�"#$$%&�$$(&$¬$f至�(¬%�$fe��R�ST

表D��VT變X表���Z金\量表，â���財���附註ªãä重v�計wxyz¯，¥

å©�計� !æ�Ô

°©�計�eÞ見，ç開��財���éË�重vê面�°ë證ík行�財���´製o

p�å金融¼½¾¿ÀÁ�認Âîklïðe#際財��ÄopD#際�計opD解釋�解釋

��´製，足âòó表達	
集á"#$$%&�$$(&�(¬%�$fe��財�õö，

�"#$$%&�$$(&$¬$f至�(¬%�$fe��財�÷ð與��Z金\量Ô

 !Þ見eøù

©�計��°ë�計�ú託 !ü證財��表規p�þ計opÿ行 !ĀāÔ©�計�Ì

該ăopĄe責ĆćÌ�計� !��財���e責ĆĈ進$Ċ說HÔ©�計�Ë隸Č��Ë

účĎ�規ďe�ÁÏ°�計�職¥道Ē規ď，與	
集áēĔ超ĖčĎ，îė行該規ďe�

�責ĆÔ©�計�¡ĘÏęĚ足ě�適Ĝe !證ĝ，âāĞ表ğ !Þ見eøùÔ

關鍵 !�項

關鍵 !�項�ġ°©�計�eĢ¥|}，ģ	
集á"#$$%&'��財���e 

!ĤĞ重要e�項Ô該ă�項ÏÌ !��財���ĥ體�ħĨ !Þ見e過hÎĩâĪ·，

©�計�î�ģ該ă�項īč表ğÞ見Ô©�計�|}·Ĭ通é !��çe關鍵 !�項ĭ

Ą：

Į¹認�

�關Į¹認�e�計wx請詳��財���附註Jª�%¯Į¹e認�；Į¹¡關�露請詳

附註Qª�Y¯Ô

關鍵 !�項e說H：

	
集áe�要³¥項?Ğ��雲e雲�Ĳ�運³ĴD軟體DĶ路通訊�資訊ķĸMĹe

銷Ļ�ļ護ă¥�，�Îľ�e��Ŀŀ�Ł¡È，Į¹認�êłãŃÌń足ė�Ņ�ņ$C

認�â�隨ņ間逐Ċ認�ÔĪĮ¹認�êł�ņ點e|}ć重vŋ響	
集á財��表e表

達，ō©�計�ćĮ¹認��Ğ©&'財��� !重要�項e$Ô

【附錄二】 

8

josh
安侯會計師表頭-台北(彩).tif



Ī·e !hi：

©�計�ģç述關鍵 !�項e�要 !hiãä：

ŏŐ解	
集á³運õö�行¥Õ�，îő視銷Ļ��，�認�Į¹認�êł�ņ點，�¡關

�計處¿Ŕŕ適óÔ

ŏģĮ¹認��關e.部Ŗŗ設計�ÿ行�ð�進行Ř試Ô

ŏ針ģÍ�v銷ĻśŜ進行趨ŞşŠ，ãäš較©g與Ĥ近$g�Ť&ÈgeśŜ×ī�銷Ļ

Į¹金額，â評~�ŧ重vŨũ，若�重v變X者， HîşŠ�ŬĪÔ

ŏŭ!ĸ&'銷Ļ��，â評~銷Ļ��eŮů�D銷貨Į¹認�金額eű���¹Ųņ點e

�¿�Ô

ŏŘ試&'ųŴÍ�$Ĉg間銷Ļ��eŵ©，â評~Į¹認�ņ點Ŕŕ適óÔ

����項

	
雲��股��限��Ï´製"#$$%&'�$$(&'eŶ體財���，îå©

�計�ŷŸŧēŹÞ見e !��éź，ŻżŽ考Ô

¾¿階ƀ與Ɓ¿īƂģ��財���e責Ć

¾¿階ƀe責Ć�°ë證ík行�財���´製op�å金融¼½¾¿ÀÁ�認Âîkl

ïðe#際財��ÄopD#際�計opD解釋�解釋��´製òó表達e��財���，Ê

ļĔ與��財���´製�關eƃ要.部Ŗŗ，â�ē��財����Ƅ�ÄĪÌ舞Ɔ�錯誤

e重v�ů表達Ô

Ì´製��財���ņ，¾¿階ƀe責ĆƉãä評~	
集áƊƋå³e能ƍD¡關�項

e�露，â�ƊƋå³�計øùeƎt，除非¾¿階ƀÞƑƒƓ	
集á�Ɣ®³¥，�除ƒ

Ɠ�Ɣ¥ƕƖŧů際Â行e��êźÔ

	
集áeƁ¿īƂªŃ¼Ɨ��þ計ÀÁ�¯負�¼½財��Ä\he責ĆÔ

�計� !��財���e責Ć

©�計� !��財���e?Ƙ，�ģ��財���ĥ體ŔŕƄ�ÄĪÌ舞Ɔ�錯誤e

重v�ů表達ęĚ�¿�Ę，îŷŸ !��Ô�¿�Ę�高'�Ę，ƚ°ëþ計opÿ行e

 !Āāŧƛē證ƃ能Ɯŷ��財���Ƅ�e重v�ů表達Ô�ů表達Â能ÄĪÌ舞Ɔ�錯

誤Ôĭ�ů表達eŶƖ金額�yzƝÂ�¿預gćŋ響��財���Ɵt者ËāeåƠơx，

p被認ĞŸ�重v�Ô

©�計�°ëþ計op !ņ，運tĢ¥|}�Ģ¥ƣƤÔ©�計�Ɖÿ行Ą�Āā：

1.辨認î評~��財���ÄĪÌ舞Ɔ�錯誤e重v�ů表達風險；ģË評~e風險設計�ÿ
行適óeĪ·ģx；îęĚ足ě�適Ĝe !證ĝâāĞ !Þ見eøùÔĪ舞ƆÂ能ľ�

ƨ謀Dƪ造DōÞ遺ƭD�ů聲H�踰越.部Ŗŗ，ō�ƜŷÄĪÌ舞Ɔe重v�ů表達e

風險高ÌÄĪÌ錯誤者Ô

2.ģ與 !ư關e.部ŖŗęĚƃ要eƱ解，â設計óņƲöĄ適óe !hi，ƚ�?Ƙ非
ģ	
集á.部Ŗŗe�ð�表ğÞ見Ô

3.評~¾¿階ƀËƎt�計wxe適ó�，��Ëā�計~計與¡關�露e�¿�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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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ĝËęĚe !證ĝ，ģ¾¿階ƀƎtƊƋå³�計øùe適ó�，â�Ɵ	
集áƊƋ
å³e能ƍÂ能Mï重vƤƳe�ƴ�ƲöŔŕƄé重v����，āŷų論Ô©�計�若

認Ğ該ă�ƴ�ƲöƄé重v����，p須Ì !��ÎƷ醒��財���Ɵt者ƹÞ�

�財���e¡關�露，�Ì該ă�露�Č�適óņmű !Þ見Ô©�計�eų論�âƺ

至 !��fËęĚe !證ĝĞøùÔƚ���ƴ�ƲöÂ能Ä致	
集á�ÑŸ�ƊƋ

å³e能ƍÔ

5.評~��財���ªãä¡關附註¯eĥ體表達DųƼ�.ƽ，â���財���Ŕŕòó表
達¡關����ƴÔ

6.ģÌ集á.ƾĨŶ體e財�資訊ęĚ足ě�適Ĝe !證ĝ，âģ��財���表ğÞ見Ô
©�計�負責集á !źƴeġÄD¼½�ÿ行，î負責ħĨ集áe !Þ見Ô

©�計�與Ɓ¿īƂĬ通e�項，ãäË規ƿe !ďǀ�ņ間，â�重v !kZªã

äÌ !過hÎË辨認e.部Ŗŗ顯著ǃ�¯Ô

©�計�ƉǄƁ¿īƂƷż©�計�Ë隸Č��ËúčĎ�規ďe�ÁÏ遵ǆ�計�職¥

道Ē規ďÎ�關čĎ�e聲H，î與Ɓ¿īƂĬ通Ë�Â能被認Ğ�ŋ響�計�čĎ�e關�

����項ªãä¡關防護ǈǉ）Ô

©�計�ǋ與Ɓ¿īƂĬ通e�項Î，ơ�ģ	
集á"#$$%&'��財��� !

e關鍵 !�項Ô©�計�Ì !��ÎǌH該ă�項，除非ƛǍ�ò許�開�露Õ��項，

�éǎǏ見ƲöĄ，©�計�ơ��Ì !��ÎĬ通Õ��項，ĪÂ�¿預gÖĬ通ËMï

e負面ŋ響vÌËǐ進e�ǑǒTÔ

ķ�Ǔ�ǔ�¥�聯�����計�������Ë

�<計<�：

證í�¾ǖ關
!Ǘü證ǘ號

：
金¾證þǙÅ1120333238號
(88)+財證(Q)Å18311號

"<#��$$J��&��(��¬��(�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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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4000 $ 1,429,689 100 1,051,781 100
5000 1,199,649 84 866,042 82
5900 230,040 16 185,739 18
6000

6100 67,599 5 62,298 6
6200 37,007 2 30,916 3
6300 4,999 - 5,104 -
6450 244 - 48 -

109,849 7 98,366 9
6900 120,191 9 87,373 9
7000
7100 2,130 - 1,594 -
7010 1,280 - 1,636 -
7020 5,308 - 4,529 -
7050 (1,560) - (461) -

7,158 - 7,298 -
7900 127,349 9 94,671 9
7950 24,527 2 18,314 2
8200 102,822 7 76,357 7
8300
8360
8361 3,100 - (127) -
8399 - - - -
8300 3,100 - (127) -
8500 $ 105,922 7 76,230 7

8610 $ 95,465 7 67,568 6
8620 7,357 - 8,789 1

$ 102,822 7 76,357 7

8710 $ 98,565 7 67,441 6
8720 7,357 - 8,789 1

$ 105,922 7 76,230 7

9750 $ 4.07 2.92
9850 $ 4.06 2.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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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 127,349 94,671

5,135 8,686
654 716
244 48
1,560 461
(2,130) (1,594)
724 -
19 486

- (12)
6,206 8,791

16,231 (18,322)
(61,870) (23,089)
(11,990) (18,406)
(1,839) 436
(19,754) 13,782
(49,073) (50,344)

(99) (1,429)
(57,516) (26,093)
(185,910) (123,465)

669 (4,176)
24,702 64,308
5,292 2,580
202 (1,523)

30,865 61,189
(155,045) (62,276)
(148,839) (53,485)
(21,490) 41,186
2,187 1,474
(1,491) (461)
(21,812) (19,457)
(42,606) 22,742

(360) (1,882)
(809) (7,619)

- 324
1,821 579

- (28)
652 (8,626)

555,000 95,000
(455,000) (135,000)
(2,723) (6,489)
217 3,112

(30,582) (23,688)
21,510 -

- (8,379)
88,422 (75,444)
3,100 (137)
49,568 (61,465)
129,789 191,254

$ 179,357 129,7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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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雲��股��限��董��;�鑒：�

��«見

	
雲��股��限�� !""#$&""'$�'#�"cb資I負K表，� 

!""#$&""'$""c至�'#�"cbNOPQ表CSQ變U表&W金Y量表，

°&�體財���附註±²³重s�計tuvw´，¤µ¶�計���·�¸

¹¶�計�b«見，º開�體財���¼½�重s¾面�¹¿證Áh行�財���Ã製l

mÃ製，足°ÆÇ表達	
雲��股��限�� !""#$&""'$�'#�"cb

財�ÉÊ，� !""#$&""'$""c至�'#�"cb財�ËÌ與W金Y量¸

��«見bÎÏ

¶�計��¹¿�計�Ð託��Ò證財��表規m&Ô計lmÕ行��Ö×¸¶�計�Ø

該ÚlmÛb責ÝÞØ�計����體財���b責Ýß進"á說y¸¶�計�½隸ã��½

Ðäå�規æb�çè¹�計�職¤道ë規æ，與	
雲��股��限��ìí超ïäå，

ðñ行該規æb��責Ý¸¶�計� òèóô足õ&適öb��證÷，°×ø表ù��«見

bÎÏ¸

關鍵���項

關鍵���項�û¹¶�計�bü¤z{，ý	
雲��股��限�� !""#$%

�體財���b��þø重要b�項¸該Ú�項èØ���體財���ÿ體&Āā��«見b

過eĂă°Ąą，¶�計�ð�ý該Ú�項Ćä表ù«見¸¶�計�z{ąć通¼����º

b關鍵���項ĈÛ：

ĉĊ認�

�關ĉĊ認�b�計tu請詳�體財���附註G±�'´ĉĊb認�；ĉĊ 關�露請詳

附註R±�V´¸

關鍵���項b說y：

	
雲��股��限��b�要Ď¤項>ø��雲b雲�ď�運Ďđ&軟體銷ĔÚ¤

�，�Ăĕ&b��Ėė�Ę ę，ĉĊ認�¾Ě²ěØĜ足ñ�ĝ�Ğ"B認�°&隨Ğ間

逐á認�¸ĄĉĊ認�¾Ě&Ğ點bz{Þ重sģ響	
雲��股��限��財��表b表

達，ĥ¶�計�ÞĉĊ認��ø¶$%財�����重要�項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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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ąb��ef：

¶�計�ýº述關鍵���項b�要��ef²³：

ħĨ解	
雲��股��限��Ď運ÉÊ&行¤ĩ�，ðĪ視銷ĔO�，�認�ĉĊ認�¾

Ě&Ğ點，& 關�計處ĭĮį適Ç¸

ħýĉĊ認��關b-部İı設計&Õ行�Ì�進行Ĳ試¸

ħ針ýĵ�s銷ĔĶķ進行趨ĹĺĻ，²³ļ較¶d與þ近"d&Ŀ$ędbĶķŀĆ&銷Ĕ

ĉĊ金額，°評|�Ń重sńŅ，若�重s變U者，�yðĺĻ�ňĄ¸

ħŉ�Ŋ$%銷Ĕ��，°評|銷Ĕ��bŋŌ�C銷貨ĉĊ認�金額bŎ��&ĊŏĞ點b

Oĭ�¸

ħĲ試$%Őőĵ�"ßd間銷Ĕ��bŒ¶，°評|ĉĊ認�Ğ點Įį適Ç¸

œœĭ階ŕ與ŖĭĆŗý�體財���b責Ý

œĭ階ŕb責Ý�¹¿證Áh行�財���Ã製lmÃ製ÆÇ表達b�體財���，Řř

í與�體財���Ã製�關bŚ要-部İı，°�ì�體財����ś�ŜĄØ舞Ş�錯誤b

重s�Ō表達¸

ØÃ製�體財���Ğ，œĭ階ŕb責Ýš²³評|	
雲��股��限��ŢţµĎ

b能ťC 關�項b�露，°&ŢţµĎ�計ÎÏbŦq，除非œĭ階ŕ«ũŪū	
雲�

�股��限���ŬŭĎ¤，�除Ūū�Ŭ¤ŮůŃŌ際ű行b��¾Ų¸

	
雲��股��限��bŖĭĆŗ±ěųŴ�&Ô計ŵç�´負�ųŶ財��ŜYeb

責Ý¸

�計����體財���b責Ý

¶�計����體財���b>ŷ，�ý�體財���ÿ體Įįś�ŜĄØ舞Ş�錯誤b

重s�Ō表達óôOĭ�ò，ðŸŹ����¸Oĭ�ò�高%�ò，Ż¹¿Ô計lmÕ行b

��Ö×Ńżì證Ś能ŽŸ�體財���ś�b重s�Ō表達¸�Ō表達ű能ŜĄØ舞Ş�錯

誤¸Ĉ�Ō表達b�ů金額�vwžűOĭ預dÞģ響�體財���ƀq者½×bµƁƂu，

m被認øŹ�重s�¸

¶�計�¹¿Ô計lm��Ğ，運qü¤z{&ü¤Ƅƅ¸¶�計�šÕ行Û�Ö×：

1.辨認ð評|�體財���ŜĄØ舞Ş�錯誤b重s�Ō表達風險；ý½評|b風險設計&Õ
行適ÇbĄąýu；ðóô足õ&適öb��證÷°×ø��«見bÎÏ¸Ą舞Şű能ĕ&

Ɖ謀CƋ造Cĥ«遺ƎC�Ō聲y�踰越-部İı，ĥ�ŽŸŜĄØ舞Şb重s�Ō表達b

風險高ØŜĄØ錯誤者¸

2.ý與��ƒ關b-部İıóôŚ要bƓ解，°設計ÇĞƔÊÛ適Çb��ef，Ż�>ŷ非
ý	
雲��股��限��-部İıb�Ì�表ù«見¸

3.評|œĭ階ŕ½Ŧq�計tub適Ç�，&�½×�計|計與 關�露bO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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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¹÷½óôb��證÷，ýœĭ階ŕŦqŢţµĎ�計ÎÏb適Ç�，°&ƀ	
雲��
股��限��ŢţµĎb能ťű能Iƕ重sƅƖb�Ɨ�ƔÊĮįś¼重s����，×Ÿ

Ő論¸¶�計�若認ø該Ú�Ɨ�ƔÊś¼重s����，m須Ø����Ăƚ醒�體財�

��ƀq者Ɯ«�體財���b 關�露，�Ø該Ú�露�ã�適ÇĞjŎ��«見¸¶�

計�bŐ論�°Ɲ至����c½óôb��證÷øÎÏ¸Ż���Ɨ�ƔÊű能Ŝ致	


雲��股��限���ƟŹ�ŢţµĎb能ť¸

5.評|�體財���±²³ 關附註´bÿ體表達CŐƠ&-ơ，°&�體財���ĮįÆÇ表
達 關��&�Ɨ¸

6.ýØŦqSQżb被£資��b財�資訊óô足õ&適öb��證÷，°ý�體財���表
ù«見¸¶�計�負責��ŲƗbûŜCųŶ&Õ行，ð負責Āā	
雲��股��限�

�b��«見¸

¶�計�與ŖĭĆŗć通b�項，²³½規Ƣb��æƣ&Ğ間，°&重s��hW±²

³Ø��過eĂ½辨認b-部İı顯著Ʀ�´¸

¶�計�šƧŖĭĆŗƚƨ¶�計�½隸ã��½Ðäå�規æb�çè遵ƪ�計�職¤

道ë規æĂ�關äå�b聲y，ð與ŖĭĆŗć通½�ű能被認ø�ģ響�計�äå�b關�

&���項±²³ 關防護ƭƮ）¸

¶�計�ư與ŖĭĆŗć通b�項Ă，Ƃ�ý	
雲��股��限�� !""#$%

�體財�����b關鍵���項¸¶�計�Ø����ĂƱy該Ú�項，除非żƲ�Æ許�

開�露ĩ��項，�¼ƴƵ見ƔÊÛ，¶�計�Ƃ��Ø����Ăć通ĩ��項，ĄűOĭ

預dƶć通½Iƕb負面ģ響sØ½Ʒ進b�ƸƹQ¸

ƺ�ƻ�Ƽ�¤�聯�O���計�������½

�;計;�：

證Á�œƾ關
�ƿÒ證ǀ號

：
金œ證Ôǁǂ1120333238號
(88)*財證(R)ǂ18311號

 ;!��""G��$��'����'�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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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4000 $ 712,100 100 493,679 100
5000 584,055 82 402,636 82
5900 128,045 18 91,043 18
6000

6100 19,689 2 17,572 3
6200 26,952 4 16,016 3
6300 4,513 1 5,104 1
6450 217 - 66 -

51,371 7 38,758 7
6900 76,674 11 52,285 11
7000
7100 1,758 - 2,577 -
7010 3,431 - 1,729 -
7020 2,766 - 4,510 1
7050 (1,267) - (119) -
7060 27,885 4 18,878 4

34,573 4 27,575 5
7900 111,247 15 79,860 16
7950 15,782 2 12,292 2
8200 95,465 13 67,568 14
8300
8360
8361 3,100 - (127) -
8399 - - - -
8300 3,100 - (127) -
8500 $ 98,565 13 67,441 14

9750 $ 4.07 2.92
9850 $ 4.06 2.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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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 111,247 79,860

3,281 2,656
654 716
217 66
1,267 119
(1,758) (2,577)
724 -

(27,885) (18,878)
- 35
- (12)
(23,500) (17,875)

889 (370)
(10,621) (16,897)
(47,715) (27,252)
(1,856) 430
(446) (119)

(52,519) (42,535)
127 (1,296)

(58,843) (28,276)
(170,984) (116,315)

1,251 (2,552)
(15,778) 36,561
4,205 3,026
1,064 (93)
(9,258) 36,942

(180,242) (79,373)
(203,742) (97,248)
(92,495) (17,388)
1,910 2,425
(1,198) (119)
(13,484) (10,625)
(105,267) (25,707)

- (2,247)
(337) (5,334)

- 324
- 129
9,221 33,773

- (28)
- 14,421
8,884 41,038

410,000 -
(310,000) -
(1,812) (1,678)
(11) 5

(30,582) (23,688)
21,510 -
89,105 (25,361)
(7,278) (10,030)
94,076 104,106

$ 86,798 94,0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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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昕奇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

及盈餘分配議案，其中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江家齊會計師及關春修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

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

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

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114年股東常會 

 

 

 

            昕奇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張豐淦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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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昕奇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 

說明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當年度未計入員工酬勞及董

事酬勞之稅前利益於彌補虧損後，

如尚有餘額，應提撥百分之二至百

分之五為員工酬勞及不高於百分之

二為董事人酬勞。 

員工酬勞如以股票或現金方式分派

時，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董事酬勞

限以現金發放。 

前項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應由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數同意之決議行之，並報告

於股東會。 

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留彌補數額，再依前項比例提撥員

工酬勞及董事酬勞。 

本公司當年度未計入員工酬勞及董

事酬勞之稅前利益於彌補虧損後，

如尚有餘額，應提撥百分之二至百

分之五為員工酬勞及不高於百分之

二為董事人酬勞。 

前項員工酬勞數額中，應提撥

30%-40%為基層員工分派酬勞，員工

酬勞如以股票或現金方式分派時，

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

制或從屬公司員工；董事酬勞限以

現金發放。 

前二項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應由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數同意之決議行之，並報

告於股東會。 

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留彌補數額，再依前項比例提撥員

工酬勞及董事酬勞。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 240 條第 5 項規

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決

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利之全部或

一部，以發放現金方式為之，並報

告股東會。 

配合法令

修正條文

內容 

第二十四條

之一 

無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 241 條規定，將

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

一部，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例發給

新股或現金，以發放現金方式時，

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決議

之，並報告股東會。以發行新股方

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

派之。 

新增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 106 年 10 月 3

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7 年 11

月 19 日、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8

年 3月 7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09

年 6 月 29 日、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10 年 1 月 11 日、第五次修訂於民

國 110 年 12 月 24 日、第六次修訂

於民國 112 年 6 月 6 日、第七次修

訂於民國 113 年 7 月 18 日。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 106 年 10 月 3

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7 年 11 月

19 日、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8 年 3

月 7 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09 年

6 月 29 日、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10

年 1 月 11 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110 年 12 月 24 日、第六次修訂於

民國 112 年 6 月 6 日、第七次修訂

於民國 113 年 7 月 18 日、第八次修

訂於民國 114 年 6 月 10 日。 

增加本次

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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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奇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昕奇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GrandTech Cloud Services Inc.。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 F109070 文教、樂器、育樂用品批發業 
二、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三、 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零售業 
四、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五、 F218010 資訊軟體零售業 
六、 F401010 國際貿易業 
七、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八、 JZ99990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九、 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十、 I301020 資料處理服務業 
十一、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十二、 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十三、 F213040 精密儀器零售業 
十四、 F213010 電器零售業 
十五、 F216010 照相器材零售業 
十六、 JA02010 電器及電子產品修理業 
十七、 JB01010 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十八、 I103060 管理顧問業 
十九、 F209060 文教、樂器、育樂用品零售業 
二十、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二一、 CC01120 資料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二二、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二三、 F213060 電信器材零售業 
二四、 F119010 電子材料批發業 
二五、 F219010 電子材料零售業 
二六、 F208040 化粧品零售業 
二七、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二八、 I102010 投資顧問業 
二九、 IZ13010 網路認證服務業 
三十、 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三一、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臺北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立分公司。 
 

第 四 條： 本公司經董事會決議，得對外轉投資，轉投資總額不受公司法第十三條不得超過
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之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五 條：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從事對外背書保證。 
 

第 六 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理。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七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億元，分為伍仟萬股，每股金額新台幣壹拾元，授
權董事會得分次發行。前項資本總額內保留新台幣參仟萬元供發行員工認股權憑
證行使認股權之用，並授權董事會決議分次發行之。 
本公司得經股東會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發行低於市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及庫藏股以低於買回平均價
格轉讓予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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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本公司員工庫藏股、員工認股權憑證、員工酬勞、員工承購新股、限制員工權利
新股等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 九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行

簽證人之銀行簽證後發行之。 
本公司發行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並依該機
構之規定辦理。 

 
第 十 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更，自股東常會開會前六十日內，股東臨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

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利或其他利益之基準日前五日內，不得為之。 
本公司股務之處理，除法令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相關規定辦理。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十一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二種，常會每年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六個

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臨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股東會主席之代理依公司法二百零八條規定辦理；由董事
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股東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對於持股未滿一仟股之股
東，本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股東會之召集，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之一：本公司股東會開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舉行，股
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參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採行視訊股東會應符合之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等相關規定，主
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二條：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蓋章委託代理人

出席。 
本公司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
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理。 

 
第十三條： 本公司各股東，除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股份無表決權情形外，每股有

一表決權。 
 

第十四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本公司於召開股東會時，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規定，將電子方式列為
股東表決權行使管道之一，其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相關
事宜悉依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錄分發各股東，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 四 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六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監察人一人至三人，任期三年，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

之人中選任，連選得連任。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方式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董事(含獨立董事)候選
名單中選任之，候選人提名之受理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及證券交
易等相關法令規定辦理。董事任期屆滿而不及改選時，延長其執行職務，至改選
之董事及監察人就任時為止。 
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之二條之規定，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不得
少於三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並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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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
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理。 
本公司應經董事會決議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如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本章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成員準用之。 
本公司董事會得因業務運作需要，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其他功能性委員會，相
關委員會之設置及職權依主管機關所訂辦法辦理。 

 
第十七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互推

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其代理依公司法第二百零八條規定辦理。 

 
第十八條： 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其有特別事故不能出席董事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董
事代理出席董事會，前項代理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時，
其董事以視訊參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十九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數之出席，並以出席董事過
半數之同意行之。 
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入表決，
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表決權。董事之配偶、二等親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
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利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
利害關係。 
董事會之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議後二十日內，將議事錄分發各董事。 
前項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二十條：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值，並

參酌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之，且不論營業盈虧均支給之。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行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投保責任保險。 
本公司為董事投保責任保險或續保後，應將其責任保險之投保金額、承保範圍
及保險費率等重要內容，提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 

 
第 五 章  經  理  人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得設經理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理。 
 

第 六 章  會      計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每會計年度終了應辦理決算，由董事會編造下列各項表冊，並依法定程
序提交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當年度未計入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之稅前利益於彌補虧損後，如尚有餘

額，應提撥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為員工酬勞及不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人酬勞。 
員工酬勞如以股票或現金方式分派時，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
從屬公司員工；董事酬勞限以現金發放。 
前項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
同意之決議行之，並報告於股東會。 
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再依前項比例提撥員工酬勞及
董事酬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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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累積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總額時，得不再提列；另依相關法
令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為股東累積可供分配
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股利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來之發展計畫、考量投資環境、資金需求及
國內外競爭狀況，並兼顧股東利益等因素，每年就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提撥不
低於股利總額10%分配股東股息紅利，得以股票或現金之方式分派之。為達平衡
穩定之股利政策，本公司股利分派時，其中現金股利不得低於股利總數之10%，
惟經董事會決議不分配，並經股東會通過，不在此限。公司無盈餘時，不得分
派股息及紅利，惟依本公司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之考量，得將法定盈餘
及資本公積全部或一部分依法令或主管機關規定分派之。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二十六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及有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106年10月3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107年11月19日、第二次修

訂於民國108年3月7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109年6月29日、第四次修訂於民國110
年1月11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110年12月24日、第六次修訂於民國112年6月6
日、第七次修訂於民國113年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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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昕奇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一  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二  條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第  三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外，應以
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更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
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
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
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
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但本公司於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
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或最近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
及陸資持股比率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完成前開
電子檔案之傳送。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提供股
東參閱： 
一、 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

議平台。 
三、 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更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
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
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更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之相關規定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
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
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
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
之理由。 

第  四  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
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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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第  五  條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
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
充分考量監察人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  六  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報
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
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
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
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第 六 條之一 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 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

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

期或續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
東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之
股東股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三、 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

之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
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第  七  條  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事
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少
一席監察人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
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
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八  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將會議進行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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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
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
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第  九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

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
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
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
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  十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

原議案修正）均應採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更

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
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
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
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
間。 

第  十一  條 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
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
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
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
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第  十二  條  表決股數之計算、回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
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
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  十三  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

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登錄興櫃後，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
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
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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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
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
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
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
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後，由股東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
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
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
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
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
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
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
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
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  十四  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
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十五  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
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載
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天災、
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
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對於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  十六  條  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
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
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
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
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  十七  條  會場秩序之維護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
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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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條  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
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
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  十九  條  視訊會議之資訊揭露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
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
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第  二十  條  視訊股東會主席及紀錄人員之所在地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
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第  二十一  條  斷訊之處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
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
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
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
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一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
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
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
及選舉權數。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
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監察人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一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
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
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
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
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
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
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第  二十二  條 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提供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 
六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
向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第  二十三  條 實施及制修訂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訂於西元 2023 年 6 月 6 日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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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昕奇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狀況表 
 

                                               基準日：114 年 4 月 11 日 

職稱 姓名 
基準日 

持有股數 

董事長 上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許承強 
1,692,801 股

董事 上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魏茂發 

董事 李正雄 349,660 股

董事 魏嘉宏 0 股

獨立董事 張豐淦 0 股

獨立董事 陳緒倫 0 股

獨立董事 陶韻智 13,780 股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2,056,241 股

1. 註：表列資料為截至 114 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4 年 4 月 11 日)股東名簿記載

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2. 本公司現任董事法定成數規定如下： 

(1) 民國 114 年 4 月 11 日發行總股份：普通股 23,626,000 股。 

(2) 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數為 1,890,080 股，截至 114 年 4 月 11 日止全體董事

持有股數為 2,056,241 股。 

(3)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4) 本公司全體董事之持股情形，均已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

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成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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